
长安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申请表 

姓名  性别  民族  政治面貌  

照 

片 

粘 

贴 

处 

出生日期  身份证号  联系电话  

所学专业  学习形式  学号  

所在函授

站名 
 入学日期  毕业日期  

通讯地址  邮政编码  

学位外语

考试类别 
 

学位外语 

考试成绩 
 

成绩合格证书 

获得日期 
 

学位考试课程通过情况  
考试课程 

总平均分 
 

毕业答辩

成绩 
 

个人申请及承诺：（内容仅供参考，由申请人手写） 

（本人是长安大学成人本科应届毕业生，在读期间成人学位外语考试成绩、学位课程考试成绩、培养

计划规定考试课程总平均分、毕业答辩成绩及课程补考门次等，均符合长安大学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

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有关规定，现申请授予学士学位。） 

（本人承诺向学校提供的个人信息和学位申报材料真实有效，并与毕业学历注册信息完全一致，如因

申报材料不实影响学位正常授予的，一切责任自负。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继续教育

学院初审

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学院学位

评定分委

员会审核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校学位评

定委员会

审批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注 

后附：1、身份证复印件(自考生另须提供准考证、毕业证原件)；2、学位外语水平考试

成绩单、合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及网上信息截图；3、函授本科生提供学院教学管理平台本科

毕业成绩单打印件（加盖函授站公章），自考本科生同时提供本科毕业成绩单原件和复印件；

4、与本人学历电子注册数码照片同底的 2 寸纸质照片 2 张及电子版（大小 20K 以内）。 

此表由申请人手工填报，一式两份，一份学校归档，一份入学生个人档案。 


